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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廖凌云 通讯员 刘猛）房屋买卖、
过户涉及金额较大，如果和担保、借款有关联，一
定不能掉以轻心，以免产生纠纷。11月29日，淮河
早报、淮南网记者从田家庵区法院泉山法庭了解
到，法官调解了一起房屋已过户，买卖合同仍被确
认无效的案件。

2017年6月，原告陈女士因资金周转需要向被
告葛某借款16万元，并用自己名下的房屋作为担
保。葛某要求陈女士将房屋过户至自己名下，待
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双方签订借款合同。现
陈女士认为，自己一直未收到该笔借款，于是诉至
法院，请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并要求将涉案
房屋变更回自己名下。

承办法官阅卷后，第一时间向葛某核实该笔
借款有无实际支付并要求其提供具体明细。最终
查明，陈女士实际系为朋友杨某借款，荀某在其中
居间介绍，葛某已将款项转给荀某，但因杨某长久
未露面，是否收到该笔借款存在争议，于是引发本
案纠纷。了解基本案情后，法官经审查认为，原、
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实际上是一个不动产抵押
合同，虽未进行登记，但不影响合同的效力。而以
16万元的价格“买卖”，实际上是一种流抵押条款，

因违反我国民法典中担保的相关法律规定，应确
认无效。本案名为买卖，实为借贷，葛某应当将涉
案房屋变更登记至陈女士名下。但因葛某错误的
认为房屋已经登记在自己名下，于是在未收到借
款利息和偿还的本金时，也没有及时提起诉讼，相
关诉权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风险。基于民事诉讼
诚实信用的原则，案件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反复
与原、被告双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沟通，释明法
律，协商解决方案。陈女士对于借款时用案涉房
屋作为抵押的事实也予以认可，最终同意偿还部
分借款本金，葛某将房屋变更登记回陈女士名下
并保留对其他当事人的诉权。双方纠纷顺利化
解，案结事了。

法官提示：大额借款应当通过银行账户进行
转账支付，尽量避免使用现金的方式交易。同时，
以财产担保的需要依照民法典和其他法律的规定
订立担保合同，用房屋等不动产进行担保的应及
时办理抵押登记。田家庵区人民法院将持续加强
普法宣传活动，增强群众知法守法用法的意识，遇
到纠纷时及时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避免因消极诉讼，超过诉讼时效而承担败诉风
险。

房屋已过户，买卖合同仍被确认无效？

法官以案为鉴
提示法律风险

本报讯（记者 廖凌云） 近年来，我市大力
推动水资源节约、保护和管理工作，实行最严格
水资源管理制度，以此来解决水资源匮乏问题，
保障我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用水需求。11月18日，
在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淮南市水资源管理工作新
闻发布会上，淮南市水利局列出了一份中肯的

“成绩单”。
据介绍，市水利局以强化水资源承载能力刚

性约束为抓手，以实行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
控为关键，以重要行业和领域节水为重点，强力
推进全社会节水工作。2021年，全市当年平均降
水量1011.7mm，水资源总量21.62亿m3，总用水
量 20.38 亿 m3 （其中火电直流用水 4.997 亿 m3），

小于用水总量控制目标；万元GDP用水量比2020
年下降4.4%、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2020年下
降4.5%、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0.5728 ，全面
完成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各项目标任务。

近年来，我市大力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鼓
励利用非常规水源，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将非
常规水源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与管理。“十三
五”期间，完成了凤台县、寿县、潘集区、毛集
实验区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并通过水利部验
收，2021 年完成田家庵区创建工作。“十三五”
末，完成淮南市节水型城市创建，并通过国家节
水型城市验收。“十四五”期间，将完成全部县
区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任务。

“最严”水资源管理
成效如何？

来看“成绩单”！

本报讯（记者 付莉荣）生态环境执法工作是生
态环境保护的基础性工作，是实现高水平保护的
有力武器。近日，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从市生态
环境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
法工作的开展情况。

今年以来，我市环境执法工作在打击违法、帮
扶企业、风险防控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先后组
织开展了一系列专项执法行动，同时以专项执法
行动为牵引，以严惩环境违法行为为抓手，以双随
机监管、“互联网+监管”等常规性检查为保障，持
续为环境优化保驾护航，维护我市良性市场秩序。

市生态环境局在办理群众信访事项中坚持国
标与民标相结合，查处与整改相结合，维稳与维权
相结合的办信工作思路，来访必接、接访必办、办

访必果，认真对待每一起群众投诉。今年以来，全
市共受理环境信访件391件，目前已办结385件，受
理率100%，办结率98.5%。

此外，该局还开展全市环境风险排查，重点关
注饮用水水源地、危险废弃物、辐射放射源等易发
多发领域，建立健全风险、问题、责任清单，闭环整
改，源头防范，并通过实战演练，不断提升我市综
合环境安全应急管控能力，为我市的生态环境质
量安全保驾护航。

我市环境执法工作在坚持以严执法为总基调
的前提下，将转变工作态度、改进工作作风落实在
行动上，开展了一系列为企优环境、送服务活动，
寓服务于执法，注重帮扶指导，实现执法力度与温
度的有机结合。

织牢执法网
撑起生态环境
“保护伞”

本报讯（记者 付莉荣）高新技术企业是培育新
动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生力军，也是我市转
型发展突破口。今年以来，市科技局积极推进高
新技术企业培育认定工作，不断壮大高新技术企
业队伍。近日，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从市科技局
了解到相关情况。

2022 年 7 月，市科技局完成 2021 年度市本级
科技创新政策兑现工作，共落实政策兑现资金
2092 万元。其中，高新技术领域兑现资金共计
1372万元，占资金总额的65.6%。共有87家各类科
技型企业受益。

2022年，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分两批开展，共推
荐申报企业136家，预计通过111家，申报总量和通
过总量均创历史最高。2022年，我市高新技术企
业总数将达到252家，同比增长26.6%。

市科技局采用线下与线上结合，政策与服务

融合，市局与县区联合的方式，分县区、园区开展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据了解，共开展各类专题培
训13场次，培训相关企业负责人、企业科技专员及
财务人员300余人。同时，宣传市财政支持产业发
展政策，深入县区40余家企业开展高企申报现场
指导服务，为企业解决申报问题。详细制定
2022—2024 年三年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入库企
业400余家。

针对2023年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作，市、县科
技部门积极与各部门对接，充实完善 2023—2025
年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动态培育库。广泛宣传高企
申报认定政策，详细解读相关标准要求，把企业成
功认定为高企后应享受的政策宣传到位，激发企
业申报高企的积极性。市、县区园区科技部门、财
政部门、税务部门，在各环节密切配合，提高申报
成功率。

培育新动能培育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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